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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     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○一四號 

上 訴 人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

法定代理人 丁 ○ ○ 

訴訟代理人 張 家 琦律師 

複 代理 人 鄭 牧 民律師 

上 訴 人 丙 ○ ○ 

訴訟代理人 林 詮 勝律師 

      王 雅 婷律師 

被 上訴 人 甲 ○ ○ 

      乙○○○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上訴人對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 

月二十九日台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（九十八年度醫上字第一二 

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 

    主  文 

上訴駁回。 

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 

    理  由 

本件被上訴人主張：伊之子許俊輝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五日下午 

一時五十分許，因右足傷口至上訴人台北市立聯合醫院（下稱聯 

合醫院）中興院區急診部就診，由醫師即第一審共同被告白裕銘 

診治，其明知檢驗結果許俊輝之白血球數高於正常值甚多，竟輕 

忽疾病嚴重性與急迫治療必要性，未會診感染科專業醫師給予適 

當投藥或立即感染控制，嗣由整型外科主治醫師即上訴人丙○○ 

接手診察，僅簡略告知家屬並無大礙，需進行局部治療即可，且 

於同年月七日為許俊輝進行足部「筋膜切開」手術之前，未詳盡 

告知當時病情，更未告知手術之必要性、內容及可能引發之併發 

症等，即獨斷施行手術，致許俊輝白血球數目驟然暴增。又許俊 

輝之細菌培養結果已證實為 MRSA（抗藥性金黃葡萄球菌），竟未 

給予廣效性抗生素用藥，致許俊輝於同年月八日晚間八時三十分 

出現低血壓、呼吸喘、心跳過快等敗血症徵兆，丙○○及值班醫 

師即第一審共同被告陳右儒均未進行必要診治，而許俊輝病情持 

續惡化，於翌（九）日上午七時三十分許，喪失意識，發生休克 

，始由看護工通知陳右儒及護理人員到場急救，延至同日上午十 

時十分因敗血性休克不治死亡。伊係許俊輝之父、母，甲○○因 

此受有醫療、喪葬費用新台幣（下同）五十萬五千零二十七元、 

扶養費九十萬八千四百六十元及非財產上損害三百萬元，共計四 

百四十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七元，乙○○○受有扶養費一百六十五 

萬一千三百零七元、非財產上損害三百萬元，共計四百六十五萬 



一千三百零七元之損害等情，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求為命 

上訴人連帶給付甲○○二百零一萬六千四百二十三元、乙○○○ 

二百十四萬零一百四十九元，及均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（超 

過上開金額及對白裕銘、陳右儒之請求部分，業經第一審及原審 

判決被上訴人敗訴確定，非本院審理之範圍，不予贅述）。 

上訴人則以：丙○○於手術前，已善盡告知義務，手術後，許俊 

輝病情明顯改善，且未接獲告知有關許俊輝之細菌培養報告，無 

法預見其感染 MRSA，致無從先行投用萬古黴素 (Vancomycin) 等 

。丙○○縱改用萬古黴素，亦無法減少許俊輝之死亡發生率。許 

俊輝之死亡結果，與上述醫療行為之間，並無相當因果關係。又 

被上訴人就醫療、喪葬費用及扶養費計算之依據有誤，慰撫金之 

請求金額，顯屬過高；聯合醫院另以九十五年間醫療實務上並無 

病歷即時通報制度，至九十八年間亦無任何醫療院所建立細菌培 

養報告即時通報機制等語，資為抗辯。 

原審以：甲○○、乙○○○為病患許俊輝之父、母，許俊輝於上 

開時日因右足傷口未癒合，且有發燒症狀，至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

急診部，由白裕銘診治，進行血液檢查、細菌培養等生化檢驗， 

住院後，丙○○為主治醫師，為許俊輝施行足部「筋膜切開」手 

術；依聯合醫院九十五年六月八日下午一時四十三分列印之許俊 

輝細菌培養結果所示為「抗藥性之金黃色葡萄球菌 MRSA」；於翌 

（九）日凌晨四時許護理人員預備為許俊輝抽血檢驗完全血球計 

數及進行生化、電解質分析，查詢急診部抽血血液培養，方知許 

俊輝感染「抗藥性之金黃色葡萄球菌 MRSA」，但丙○○仍不知許 

俊輝感染為 MRSA；同日上午七時三十分許俊輝喪失意識，陳右儒 

急救無效，延至同日上午十時十分因敗血性休克不治死亡等情， 

為兩造所不爭。按敗血症係因病原菌感染生物體後，侵入體內血 

液循環所引起全身性發炎反應症候群，甚至繼續惡化為嚴重性敗 

血症（合併器官衰竭）、敗血性休克。嚴重敗血症為敗血症患者 

呈現低血壓，或低組織灌流合併，至少一個器官衰竭（可為急性 

呼吸衰竭、急性腎衰竭、代謝性酸血症或意識改變），是否有嚴 

重敗血症，則必須參考病患先前之 BUN、Cr 等數值方能判定等情 

，有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林口分院鑑定報告可稽。又對於嚴重 

敗血症患者，醫學上應給予適合之抗微生物藥劑，同時，必需立 

即移除外來感染源。敗血症之病原菌，必須由血液或其他感染病 

灶檢體進行細菌培養，以確定其診斷；敗血症之處置，應在最初 

六小時立刻開始復甦急救，盡快轉入加護病房，並在發現嚴重敗 

血症與敗血性休克後一小時內盡快使用抗生素；嚴重敗血症病人 

之抗生素治療不容出錯，所選用之抗生素範圍，應足以對抗可能 

之病原，如一開始不能使用適當抗生素，病人死亡率將升高，有 

相關醫學文獻可稽。查許俊輝於九十五年六月五日下午二時十五 

分在急診部時，EKG 顯示心率 134/分，BUN＝102mg/dL，Creatini 

-ne（Cr）=3.9mg/dL，白血球數 WBC＝39,350/uL，有檢驗報告單 

可稽。其中血清尿素氮 (BUN)值為 102mg/dL，遠高於正常值 8-20 

mg/dL；肌肝酸 (Cr)值為 3.9mg/dL，亦高於正常值 0.6-1.5mg/dL 



，足證許俊輝之腎臟功能甚差。丙○○亦自承許俊輝之腎功能長 

期不全等情在卷。是許俊輝之腎臟功能不佳，已屬於發生敗血症 

之高危險群。另依上開檢驗結果，白血球數值為 39,350/uL，正 

常值為 4,000-10,800/uL，白血球>12,000 及心跳>90/分（病患心 

跳 100/分）加上有感染病灶（右腳傷口感染）之條件下，符合敗 

血症之定義，有上開鑑定報告可稽。又丙○○於九十五年六月七 

日下午五時二十分實施手術時，已發現右足背第一、二、三、四 

蹠骨伸張肌腱及骨膜壞死性筋膜炎，有病歷及中文譯文可稽。是 

丙○○接手治療後，既知許俊輝之腎功能不佳，且知其罹患壞死 

性筋膜炎，則衡情其預見許俊輝可能罹患敗血症，而嚴重敗血症 

病人之死亡率極高，即有積極防止死亡發生之義務。而許俊輝於 

急診時，即經白裕銘判斷為罹患嚴重型蜂窩性組織炎及潰瘍，直 

接給予抗生素用藥，並採集檢體進行細菌培養，同時會診並告知 

丙○○，許俊輝屬於免疫功能不佳之高危險群，旋即住院接受丙 

○○施行手術，丙○○亦自承實施該手術之目的，在於控制感染 

之惡化，惟丙○○所使用之抗生素 U-SAVE-A，對於敗血症之 MRSA 

感染效果不彰，應依細菌培養報告改變抗生素之使用，給予適當 

治療，甚至使用呼吸器與升壓強心劑，有上開鑑定報告可稽。是 

丙○○在客觀上，有避免許俊輝死亡結果之可能性，亦即儘早注 

意細菌培養結果，進而據以改用最適當之抗生素，隨時注意其病 

情變化，施予適當之治療措施（例如轉送加護病房、給予提高血 

壓或其他強心藥物等），即負有持續追蹤許俊輝之細菌培養結果 

，據以施用適當療效抗生素治療之義務。再丙○○知悉上開細菌 

培養報告之重要性，且於手術前即九十五年六月六日下午三時五 

十分，已囑「根據細菌培養結果會診感染科」，有病歷及中文譯 

文可稽。又許俊輝之檢體細菌，經聯合醫院中興院區送交仁愛院 

區檢驗中心培養結果，係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種，已於九十五 

年六月八日下午一時四十三分傳輸中興院區，有檢驗報告可稽。 

則許俊輝既已有敗血症之 MRSA 感染，因聯合醫院中興院區通知臨 

床醫師之機制失靈，致丙○○遲至九十五年六月八日下午四時巡 

房查詢時，仍查無該項檢驗報告，囑追蹤急診血液培養結果，亦 

有病歷及中文譯文可按。惟丙○○身為主治醫師，應有義務積極 

向檢驗單位持續追蹤細菌培養報告，以確認治療方式是否正確， 

進而決定是否修正，例如在下班之前主動以電話連絡檢驗單位， 

應可立即得知檢驗檢果，以便儘早開始治療，拯救許俊輝之生命 

。丙○○既不應消極等待護理人員將細菌培養報告黏貼於病歷上 

，且未積極追蹤、確認檢驗結果，已違反治療病患之義務，而有 

過失。其次，造成抗藥性細菌患者死亡率較高之主因，在於遲延 

使用適當抗生素，感染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本身，並不會提高 

病患死亡率；且現今醫學上已知如具有感染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 

菌危險因子之病患，應提早給予萬古黴素，可降低死亡率，有醫 

學文獻「感染抗藥性細菌患者的死亡率是否比較高？」乙文（見 

台灣醫院感染管制學會出版，感染控制雜誌第十五卷第六期）、 

英文醫學文獻可按。許俊輝於九十五年六月九日上午十時十分因 



敗血性休克不治死亡，其主因為疾病嚴重所致，包括壞死性筋膜 

炎合併白血球數目>30,000、Cr>2.0mg/dL，死亡率本來就很高， 

未及時使用適當之抗生素，將加重其病情，有上開鑑定報告可稽 

。則許俊輝確係因丙○○未改用適當抗生素而死亡。丙○○如積 

極確認細菌培養結果報告，進而判斷是否改用萬古黴素，許俊輝 

應不致於死，惟因其未及時確認檢驗報告，亦未據以改用萬古黴 

素，則其行為與許俊輝死亡結果之間，即有相當因果關係。至聯 

合醫院辯稱：我國醫療實務於九十五年間並無病歷即時通報制度 

，至九十八年亦無任何醫療院所有細菌培養報告之即時通報機制 

，本件發生時實在無法期待其建立即時通報細菌培養報告之機制 

云云，然本件僅涉及院區內部檢驗人員就細菌培養報告之即時通 

報機制，尚與所謂「病歷互通」制度不同。是聯合醫院上述之抗 

辯，並不足採。上訴人提出「英國抗菌治療學會期刊」於二○○ 

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刊登台大醫院方啟泰醫師等人研究結果之英文 

文獻及中文譯文節本，雖辯稱對於病人有 MRSA 菌血症，早期使用 

糖縮氨酸（包含萬古黴素）抗生素治療可以減少死亡率之假設， 

並不成立；不論有無適當使用抗生素，其致死率都極高，即死亡 

結果與有無正確用藥之間，並無相當因果關係云云，但該文獻不 

能證明縱使用萬古黴素治療，亦無法減少死亡率，自不得據以證 

明如丙○○及時使用萬古黴素，許俊輝仍會致死亡。丙○○既未 

證明其縱使改用萬古黴素，許俊輝仍將因其他原因死亡，則丙○ 

○未及時確認檢驗報告，進而未據以改用萬古黴素，其行為與許 

俊輝之死亡結果之間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，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 

賠償責任。丙○○依侵權行為之規定，對許俊輝之父、母即被上 

訴人甲○○、乙○○○負損害賠償責任。聯合醫院為丙○○之僱 

用人，應與丙○○負連帶賠償責任。茲就被上訴人請求之金額， 

分述如下：（一）殯葬費用部分：甲○○主張為許俊輝支出殯葬 

費用五十萬五千零二十七元云云，固有明細表一紙為憑，惟僅就 

其中二十六萬六千元部分，提出統一發票及收據影本為證，其餘 

並未舉證證明。爰審酌台北縣市殯葬習俗與許俊輝之身分、地位 

等情，認二十六萬六千元屬必要喪葬費用。（二）扶養費部分： 

甲○○、乙○○○為許俊輝之父、母，依序於三十年十一月十六 

日、三十二年二月十日出生，渠等除許俊輝外，尚有一女許嘉紋 

，且甲○○、乙○○○彼此互負扶養義務，則許俊輝應負甲○○ 

、乙○○○之扶養義務各為三分之一。甲○○、乙○○○平均餘 

命分別尚有八‧五年、十六‧七年，按行政院主計處編印之九十 

五年度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台北縣平均每人每年消費支出 

二十二萬八千零十二元，並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，則甲 

○○得請求之扶養費為五十四萬九千六百二十二元、乙○○○得 

請求之扶養費為九十四萬零一百四十九元。（三）醫療費用部分 

：甲○○申請死亡證明、診斷證明書所支付之費用二百十元、七 

十五元、五百十六元，合計八百零一元，業據其提出醫療費用收 

據可稽，核屬必要之費用。（四）慰撫金部分：甲○○、乙○○ 

○老年喪子，精神上自受有極大之痛苦，審酌丙○○為聯合醫院 



主治醫師，聯合醫院則為國家行政機關，及兩造身分、地位、資 

力等一切情狀，認甲○○、乙○○○各得請求給付慰撫金一百二 

十萬元為適當。從而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甲○○、乙 

○○○依序二百零一萬六千四百二十三元、二百十四萬零一百四 

十九元，及均加付法定遲延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並說明 

兩造其餘主張、陳述及證據，不逐一論述之理由。爰維持第一審 

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駁回其上訴。經核於法並無違誤。又按 

醫師對於危急之病人，應即依其專業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 

施，不得無故拖延，醫師法第二十一條定有明文。準此，基於對 

病患之保護，而對醫師課以救治之義務，若醫師有違反此項義務 

，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規定，自得認定具有過失。且醫 

師未為診斷或追蹤、確認之檢驗結果，而未對病人施予必要之用 

藥救治，以致發生病人之死亡結果，有關責任成立因果關係，已 

難期待被害人有舉證之可能性，於此情形，如嚴守民事訴訟法第 

二百七十七條前段之規定，將使被害人無從獲得應有之賠償，有 

違正義原則，基於公平之衡量，依舉證責任轉換之原則，就此不 

具相當因果關係，即應由醫師負舉證責任。本件丙○○係聯合醫 

院僱用之醫師，接手治療許俊輝，已預見其可能罹患敗血症，現 

今醫學上已知感染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危險因子之病患，應提 

早給予萬古黴素，可降低死亡率，而其未積極追蹤、確認檢驗之 

結果，未及時改用萬古黴素救治，已違反救治病患之義務，顯有 

過失；且既未能證明其縱使改用萬古黴素，許俊輝仍將因其他原 

因死亡，揆諸首揭說明，則其過失行為與許俊輝死亡結果之間， 

具有相當因果關係，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丙○ 

○與僱用人聯合醫院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，即屬有據。原審為上 

訴人敗訴之判決，並無不合。至於原判決其餘論述，乃屬贅列， 

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併予敘明。上訴論旨，猶就原審取捨 

證據、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，暨其他贅述，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 

予廢棄，非有理由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一條、 

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、第七十八條，判決如主文。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九十九  年    十    月  二十八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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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官  劉  延  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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